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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
壹、用語定義 

1. 政府補助：係指政府透過移轉資源之形式所給與企業之

輔助，以換取企業於過去或未來遵循與營業活動有關之

一定條件。政府補助不包括無法合理評估價值之政府輔

助形式，以及無法從企業正常交易區分之與政府交易。 

2. 政府輔助：係指政府特別對符合特定條件之單一企業，

或某一範圍之企業，提供某種經濟利益之行為。 

3. 與資產有關之補助：係指有資格受補助之企業取得之政

府補助，其主要條件為須購買、建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

長期資產。另亦可能附加若干附屬條件，以限制該等資

產之類型、地點、應取得或持有之期間等。 

4. 與收益有關之補助：係指與資產有關之補助以外之政府

補助(§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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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一、認列與衡量 

  (一)基本原則 

1.政府補助應於可合理確信能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，始得

認列(§4)： 

(1)企業將遵循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。 

(2)將可收到該項補助。 

2.取得政府補助之方式，無論係取得資產或減少對政府之
負債，均須採用相同之會計處理。例如，當可合理確信
企業將符合貸款之免償還條款，則自政府獲取之免償還
貸款應視為政府補助(§5)。 

3.政府補助一經認列，任何相關之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，
即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「負債準備、或有負債
及或有資產」之規定處理(§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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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一、認列與衡量 

  (一)基本原則 

4.政府補助應於該補助意圖補償企業之相關成本認列為費

用之期間內，依有系統之基礎認列為損益(§7)。 

5.政府補助成為可收取時，若係作為先前已發生之費用或
損失之補償，或係以給與企業立即財務支援為目的且無

未來相關成本，則應於其成為可收取之期間認列為損益
(§8)。 

  (二)非貨幣性政府補助 

    政府補助若係以移轉非貨幣性資產（例如，土地或其
他資源）供企業使用者，通常須評估非貨幣性資產之公允
價值，對於補助及資產之會計處理應以此公允價值衡量。
另一種有時被採用之替代方法，係以名目金額記錄資產及
補助(§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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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  (三)與生物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 

    以公允價值模式衡量之生物資產，其相關政府補助之

會計處理如下(§10)： 

1.若為附有條件之補助（包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特定農業

活動之政府補助），僅於符合該項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

件時認列為損益。 

2.若無附加條件之補助，僅於該項政府補助成為可收取時

認列為損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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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  (四)政府補助之返還 

    政府補助變成需要返還時，應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，

其方式如下(§11)： 

1.與資產有關之補助之返還，應將返還金額認列為資產帳

面金額之增加或遞延收益餘額之減少。假設無補助時，

至目前原應認列為損益之累計額外折舊，應立即認列為

損益。 

2.與收益有關之補助之返還，應先沖銷與該補助有關而認

列之未攤銷遞延收益。當返還超出此種遞延收益之範圍，

或當無遞延收益存在時，返還應立即認列為損益。 

    對於與資產有關之補助，有引起須返還該補助之情況

時，可能須考量該資產新帳面金額有無減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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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  (五)政府輔助 

1.政府輔助依所給與輔助之性質及通常附加於輔助之條件

不同，而有多種形式。輔助之目的，可能在鼓勵企業從

事某種活動，若政府未提供輔助，則企業通常不會採行

該活動(§15)。 

2.企業取得較低利率或零利率融資亦屬政府輔助之一種方

式，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此一事實，不得認列其設算

利益(§1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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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  (六)政府補助之例外 

    政府補助不包括無法合理評估價值之政府輔助，以及

政府交易無法與企業正常交易區分者。例如，免費技術或

行銷諮詢以及保證之提供，係屬無法合理評估價值之輔助。

政府交易無法與企業正常交易區分者，例如，企業銷售之

一部分，歸因於政府採購政策，對企業效益之存在可能毫

無疑問，但將交易活動與政府輔助分離之意圖，可能非常

武斷。 

    前項所述之輔助其效益之重要性，可能使企業有必要

揭露該輔助之性質、範圍及期間，俾使財務報表不被誤解

(§1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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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計準則 

二、財務報表之表達 
  (一)與資產有關補助之表達 

1.與資產有關之補助，於資產負債表應按下列方法之一表
達(§12)： 
(1)將補助認列為遞延收益，並於資產耐用年限內依 
   有系統之基礎，將該遞延收益認列為損益。 
(2)將補助作為相關資產帳面金額之減項，並透過減 
   少之折舊費用，於折舊性資產耐用年限內將補助 
   認列為損益。 

2.購買資產及收到相關補助之現金流量，不論資產負債表
之表達是否將補助自相關資產中減除，應於現金流量表
中採單獨項目揭露(§13)。 

   (二)與收益有關補助之表達 
    與收益有關之補助，於綜合損益表中可單獨表達為
政府補助利益、列入其他收益或作為相關費用之減項
(§1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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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揭露 

企業對於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應揭露下列資訊(§17)： 

1.政府補助所採用之會計政策，以及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表

達方法。 

2.已於財務報表認列之政府補助，其性質與金額。 

3.尚未認列為收益之政府補助，其未履行之條件及其他或

有事項。 

4.已直接受惠之其他形式政府輔助之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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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    政府各部會針對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情所採行之紓困及

振興方案類型繁多，主政機關亦涵蓋所有政府部門，對象包含

個人、家庭、企業及團體，類型之多，紓困對象之廣，可謂空

前之舉。謹將行政院紓困振興之部會，紓困方案及相關會計問

題，分別說明於次。 

 



13 

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一、行政院執行紓困與振興方案之部會 

1.經濟部 2.財政部 3.交通部 4.內政部 

5.衛生福利部 6.勞動部 7.教育部 8.外交部 

9.文化部 10.農業委員會 11.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

12.中央銀行 13.客家委員會 14.原住民委員會 

15.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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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二、經濟部紓困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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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二、經濟部紓困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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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二、經濟部紓困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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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二、經濟部紓困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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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二、經濟部紓困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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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三、與收益有關之補助其會計處理 

    政府直接對企業補貼員工薪資、租金及水電費．．．等等

各項補助，企業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21號(以下簡稱EAS 

21)第4條規定，認列為當期收益，並依EAS 21第17條規定，在

財務報表附註揭露此項補助之相關資訊。 

[釋例1] 

甲商業服務公司現有正職員工15人，每月經常薪資介於

$50,000至$80,000之間，向經濟部申請薪資費用補貼，經

核准之補貼金額計$900,000($50,000*40%*15*3=$900,000) 

  

銀行存款  900,000 

    政府補助收益    900,000 



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四、與資產有關之補助 

    係指企業購買、建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長期資產，若符

合政府要求之條件時，可獲得部分價款之補助。 

[釋例2] 
乙公司經營有機農產品產銷業務，購入冷藏保鮮設備
$1,500,000，向農委會申請補助，經核准補助金額為 
$750,000，此項設備之耐用年限5年，會計處理如下： 

    銀行存款  750,000 
        遞延收益    750,000 

此項補助款應於設備耐用年限內逐年認列收益，會計處理如下： 

    遞延收益  150,000 
        政府補助收益   150,000 

 此外，公司應依EAS 21第17條規定揭露相關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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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對新冠疫情紓困方案之會計問題 

五、政府輔助 

    政府紓困方案中，除了前述對企業給予員工薪資或購置設

備之補貼外，還有甚多非給予企業現金之紓困方案。例如，租

稅延後或分期繳納，舊有貸款展延、低利融資、保證、營運資

金或振興資金貸款、利息補貼、水電費之緩繳．．．等等。以

上各種類型的紓困措施，企業並未取得現金收入，依EAS 21第

16條規定不得認列其設算利益。但應依EAS 21第17條規定揭露

相關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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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行政院 1988紓困振興專區 

網址連結如下： 

https://1988.taiwan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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